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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學校規定期限 

辦理離校手續 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
創新應用設計碩士班(含在職專班)畢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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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第一學年第二學期九週內繳交指導教授選任申請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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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外共

同指導教

授 
l日間部 

1. 10 學分必修，18 學分選修 
2. 修滿 28 學分（不含論文 6 學分） 

l在職專班 

1. 10 學分必修，18 學分選修 
2. 修滿 28 學分（不含論文 3 學

論文計畫審核表 

錄取  
 

1.學位考試申請審核

表（考試前四週） 
2.學位考試委員名冊

(考試前三週） 
3.考試前繳交論文初

稿予考試委員 
4.完成畢業門檻資料

查驗 

論文完

成 修課完

成 

學位考試撤

銷申請書 

選課

在職進修

或加修教

育學分者

必須在修

業年限(五
年）內完成 

畢 業 

通過（日間部獲得

論文 6 學分，在職

專班獲得論文 3 學


